
附件

2024年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事务性工作项目政府购买服务表

序

号
项目名称 主要工作内容 支出政策依据 预期绩效目标 执行年限

经费预算

(万元）

1

2024年矿业权

出让收益评估
事务性工作

1.协助采购人审查需要进行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的项目提交资料

是否符合条件；
2.对完成的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履行合同情况进行检查 ，核
对其是否在约定时限内提交报告；其评估结果是否高于当地市场
基准价；评估报告对评估方法、评估参数的选取是否符合《中国

矿业权评估准则》和《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》的要求，
是否对评估方法、评估参数的选取作出了说明；提交评估报告及
相关资料是否齐全；
3.组织行业相关专家对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进行技术审查 ；

4.协助采购人对通过专家审查的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进行公
示，征集社会公众意见，并负责将意见反馈评估机构，督促其进
行研究说明或调整评估报告；
5.协助采购人对经公示无异议的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予以公

告；
6.配合采购人向矿业权评估机构拨付评估费用 ；
7.资料整理汇总归档。

1、《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 税务总局关于印发<矿业权出让
收益征收办法>的通知》（财综〔2023〕10号）

2、《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 国家税务总局四川
省税务局关于印发《四川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办法
》的通知》（川财规〔2023〕10号）

1、符合评估条件项目受理比例
100%
2.完成评估项目合规性审核数量≥

20件/次
3.评估报告合规性审核合格率100%
4.专家（评估师）技术审查合格率
100%。

5.完成评估项目归档比例100%。
6.经费控制在预算经费之内
7.服务对象满意度≥95%。
8.矿业权评估结果影响年限≥1年

9.矿业权评估报告使用年限=1年

1年 18.00 


